北京市毕业生管理系统单位注册指南

未注册过毕业生引进管理系统账号的用人单位应先注册单位账号。通过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办理业务。进入市人力社保局网站 http://rsj.beijing.gov.cn/点击左上角“法人办事”，登录成功后进入服务列表，选择“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管理”，点击“用人单位注册”项目如实填写单位基本情况。

在东城区申请的单位，“主管单位”栏应选择“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主管单位”栏无需填报（教育系统、卫生系统事业单位除外）。

（一）具体填写要求：
1.单位性质：分为非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专项计划、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7项，其中的“专项计划”为大学生村官、社区工作者、科研助理等特定项目，各用人单位都不应选择此项。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是区分每个用人单位的重要选项，请按照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准确填写。

3.联系人：用人单位负责此项工作联系人的全名。

4.员工人数和注册资金：应如实填写、务必准确。注册资金应明确标注单位及币种（例如：1000万元人民币）。

5.单位主营业务：可以参照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填写主要内容。

6.核心专业：专业应与单位的主营业务相关。可选择三个与本单位主营业务一致的专业作为核心专业供参考，具体到专业子类，如：工学大类里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子类。

7.单位集体户所在地及户籍地址：填写有误将影响落户，严格按照本单位集体户口簿首页登记的信息填写。单位自身无集体户且无人才机构管理集体户的无法参与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引进;

8.单位标示码：即用人单位编制的引进毕业生账户名。

（二）申请材料
1.《东城区20XX年毕业生岗位需求统计表》，法人手写签名后加盖单位公章；
2.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及其他证照；
3.企业法人代表签字授权的经办人介绍信；
4.经办人身份证;

5.企业单位提供近三年的涉税信息告知书;

6.无档案管理权的用人单位提供委托存档证明或协议；

7.集体户口管理部门出具的同意落户证明。

注：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其中第2、4、6项另须提供复印件，由A4纸复印后加盖单位公章。
